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０

证券简称：亚太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可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１５

，

９３０

，

０００

股，实际可上

市流通的股份数量为

１５

，

９３０

，

０００

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１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２０

号文核准，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亚太药业”）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３

，

０００

万股，发行

价格为

１６．００

元

／

股，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６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交易。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

９

，

０００

万股，发行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其中网下配售

的

６００

万股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７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

２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至今未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总股本一直为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股东在招股说明书及上市公告书中对所持股份自愿锁

定作出以下承诺：

公司股东朱坚贤先生、陈兴华先生、徐江先生、孙亚女士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

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

份。

２

、经核查，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３

、 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股东均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公

司也未发生对其违规担保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１５

，

９３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１３．２７５％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

４

个。

４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备注

１

朱坚贤

４

，

３２０

，

０００ ４

，

３２０

，

０００

２

陈兴华

４

，

３２０

，

０００ ４

，

３２０

，

０００

３

徐江

４

，

３２０

，

０００ ４

，

３２０

，

０００

４

孙亚

２

，

９７０

，

０００ ２

，

９７０

，

０００

合 计

１５

，

９３０

，

０００ １５

，

９３０

，

０００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公司保荐机构，核查后认为：持有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的股东已严格履行相关承诺。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本次实际可流通

股份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

求。亚太药业对上述内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保荐机构同意亚太药业本次解除限

售股份上市流通。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４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保荐

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５５

股票简称：得润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５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６０

号）的核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了

２８

，

５７１

，

４２８

股人民币普通

股（

Ａ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５９９

，

９９９

，

９８８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２０

，

９４３

，

５５２．８９

元

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５７９

，

０５６

，

４３５．１１

元。 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深鹏所

验字［

２０１１

］

００６５

号验资报告验证，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汽车连接器及线束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得润电子

器件有限公司组织实施，其他四个项目均由公司作为实施主体组织实施。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定的要求，公司及下属子

公司分别与保荐机构及商业银行签订了相应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甲方 乙方 丙方

ＣＰＵ

连接器产品建设

项目

、

双倍速率同步

动态随机存储器插座

生产技术改造项目

、

ＬＥＤ

连接器项目

、

研

发中心建设项目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宝安支行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天安支行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皇岗支行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汽车连接器及线束项

目

合肥得润电子器件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合肥分行营业

部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甲方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募投项目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１

） 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开设的专户账号为

４００００２１４２９２０１１５７４４６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专户余额为

１００００

万元。

（

２

）公司在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开设的专户账号为

１９２００１８８０００１１９５２７

，截

止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专户余额为

１００００

万元。

（

３

） 公 司 在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天 安 支 行 开 设 的 专 户 账 号 为

３３７１１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８９４１８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专户余额为

１２４

，

０５６

，

４３５．１１

元。

（

４

）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皇岗支行开设的专户账号为

５３２９０００３１８１０６０６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专户余额为

１００００

万元。

公司在以上银行设立的专户仅用于公司

ＣＰＵ

连接器产品建设项目、双倍速率同步动态

随机存储器插座生产技术改造项目、

ＬＥＤ

连接器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

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５

） 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得润电子器件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合肥分行营业部开设的专

户账号为

５５１９０００１３８１０８０２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专户余额为

１５５００

万元。 该专户仅用

于公司汽车连接器及线束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

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

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

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

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季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温家明、胡宇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

的资料；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１０

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

１０００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

之间确定）的，乙方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

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

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

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三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045

证券简称：广州国光 编号：

201106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

25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25

次会议于

2011

年

3

月

3

日以电话、电子邮

件、当面口头的方式发出通知，于

2011

年

3

月

10

日

9

：

00－10

：

00

以现场和通讯结合的方式

召开，全体

9

名董事：董事长周海昌、副董事长黄锦荣、董事郝旭明、何伟成、郑崖民、韩萍、独

立董事陈锦棋、赵必伟、全奋出席了会议，其中董事长周海昌、董事郝旭明、何伟成、郑崖民以

现场方式出席，副董事长黄锦荣、董事韩萍、独立董事陈锦棋、赵必伟、全奋，以通讯方式出席

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周海昌主持，董事会秘书凌勤列席会议并作记录，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采取举手表决和书面表决的方式，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

过了《关于增设梧州子公司的议案》，拟投资

11500

万元在广西梧州设立新的子公司

"

梧州国

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

，转移目前在广州本部的扬声器及扬声器系统产能（详见《关于在梧州

增设子公司的公告》）。

备查文件：第六届董事会第

25

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2045

证券简称：广州国光 编号：

201107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梧州增设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1

年

3

月

10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25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设梧州子公司

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考虑到公司已在广西梧州建立起生产基地，有成功顺利转移生产的经验，西部地区的劳

工成本、生产成本较广东仍有优势，同时也可利用西部地区的投资优惠政策，公司拟继续转

移扬声器等音响部件到广西梧州生产，为此，拟在梧州新设全资子公司转移目前在广州花都

本部的扬声器及扬声器系统产能。 新设子公司投资总额

11500

万元，其中

8000

万元为固定

资产投资，

3500

万元为流动资金，注册资本

8000

万元，投资总额和注册资本均分期投入，本

次投资资金来源采取自有和自筹，公司名称拟为梧州国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届时以工商核

准登记为准）， 固定资产投入用于征地建设厂房约

22000

平方米和宿舍约

15000

平方米，向

母公司购买约

40

条扬声器生产线和周边生产设备，购买仪器设备，建立扬声器测试实验室，

建设期二年，分期建设分期逐步投产，达产后形成的扬声器及扬声器系统产能规模不低于公

司目前在广州花都本部的扬声器及扬声器系统产能规模约

3.6

亿元

/

年。 公司将尽快启动该

转移产能项目， 新子公司设立初期将租赁梧州现有子公司梧州恒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厂

房进行首批转移产能的生产。子公司董事、经理人员将由公司委派，公司也将安排生产管理、

设备安装、工艺技术、品质管理人员以及基建人员组成的团队跟进子公司接手转移产能的各

项具体工作。

本次投资设立子公司审批权限在公司董事会，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备查文件：第六届董事会第

25

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４３

股票简称：青海华鼎 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１０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青海丰镇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减持本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接到本公司第三大股

东青海丰镇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丰镇科技）函告：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丰镇科技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

１１

，

８３８

，

６３１

股，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

５％

。减持后丰镇科技仍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

，

３２１

，

３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０．９８％

。

特此公告。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名称：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青海华鼎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４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青海丰镇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青海省西宁市七一路

３１８

号

通讯地址：青海省西宁市七一路

３１８

号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二

○

一一年三月九日

声 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

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

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

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

方式增加或减少在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本次权益变动已得到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

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 义

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青海华鼎

／

上市公司

：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

丰镇

科技

：

青海丰镇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基本情况

名称：青海丰镇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西宁市七一路

３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周建明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工商注册号码：

６３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１８８６

企业代码：

６７９１７２８７－９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济性质：民营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６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６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税中字

６３０１０３６７９１７２８７９

号

经营范围：对科技产业投资，机械产品销售

公司共四位股东：周建明、阮传喜、徐春、施喜荣

通讯地址：青海省西宁市七一路

３１８

号

邮政编码：

８１００００

二、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省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

地区居留权

职务

周建明 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９７３０８０７３８１Ｘ

中国 深圳 无 董事长

吴晓宇 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９８２０２２１０９１３

中国 深圳 无 董事

施喜荣 女

４２０５８２１９８００５２９００４０

中国 深圳 无 董事

邹鹏宏 男

２２０１０４１９６３０１２７２６５９

中国 深圳 无 董事

李建顺 男

新加坡身份证

Ｓ７５０６６４４Ｉ

新加坡 新加坡 无 董事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

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

份达到或超过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存在。

第二节 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在于信息披露义务人自身资金需要而进行减持。 未来丰镇科技仍将根据

自身投资策略和资金需要继续减持其持有的青海华鼎股票。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青海华鼎中拥有权益股份的数量和比例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丰镇科技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减持青

海华鼎股份

１１

，

８３８

，

６３１

股，占青海华鼎总股本的

５％

，减持的价格区间为【

１１．１２

】

－

【

１３．０６

】

元

／

股，减持后丰镇科技仍持有青海华鼎股份

２

，

３２１

，

３００

股，占青海华鼎总股本的

０．９８％

。

第四节 前

６

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基本情况

丰镇科技存在自本报告书有关事宜公告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买卖青海华鼎股票的行为。 具体情况如下：

丰镇科技自本次转让有关事宜公告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累计减持青海华鼎

３２

，

６７８

，

７００

股股份，减持价格为【

９．１０

】—【

１３．０６

】元

／

股，占青海华鼎总股本的

１３．８％

。 其中：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累计减持持本公司股份

２０

，

８４０

，

０６９

股，占青海华鼎总股本

的

８．８％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减持本公司股份

２

，

３１９

，

９３１

股，占青海华鼎总股本的

０．９８％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累计减持持本公司股份

９

，

５１８

，

７００

股，占青海华鼎总

股本的

４％

。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载事项外，不存在信息披露义务人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

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

息。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 备查文件目录

（一）丰镇科技的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二）丰镇科技法定代表人周建明身份证（复印件）

声 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青海丰镇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负责人：周建明

签署日期：二

○

一一年三月九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 市 公 司 所

在地

青海省西宁市七一路

３１８

号

股票简称 青海华鼎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４３

信息披露义务

人名称

青海丰镇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信 息 披 露 义

务人注册地

青海省西宁市七一路

３１８

号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

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

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是 否 为

上 市 公 司 实

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

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

司 发 行 的 新 股

□

执 行 法 院 裁 定

□

继 承

□

赠与

□

其他

□√

大宗交易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

１４１５９９３１

持股比例

：

５．９８％

本次权益变动

后

，

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２３２１３００

变动比例

：

０．９８％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拟于未

来

１２

个 月 内

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在此前

６

个

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

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

未解

除公司为其负

债 提 供 的 担

保

，

或者损害

公司利益的其

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

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

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

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

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青海丰镇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建明

日期：二

○

一一年三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３

证券简称：金洲管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９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４

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

９

人，其中董事俞锦方、独立董

事李常青、刘生月、王天飞四人以通讯方式参加。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沈淦荣先生主持，会议的

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

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为拓宽融资渠道，提高融资效率，公司董事会同意发行短期融资券，发行方案如下：

１

、发行人：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

、主承销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３

、计划发行规模：金额不超过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报材料前经审计净

资产的

４０％

。

４

、发行目的：短期融资券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及偿还银行借款。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和董事长授权的其他人全权决定和办

理与本次短期融资券有关的事宜。

本议案尚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经中国银行

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后实施。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星期一）上午

９

时在浙江省湖州市二里桥路

５７

号三楼会议

室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公司拟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具体公告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特此公告。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３

证券简称：金洲管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０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 “本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浙

江省湖州市二里桥路

５７

号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本

次股东大会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时间和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星期一）上午

９

时

（三）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湖州市二里桥路

５７

号本公司三楼会议室

（四）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方式召开

（五）出席本次股本大会的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星期三）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

面形式委托代理会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公司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００

）。

（二）登记地点：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楼证券部

（三）登记办法：

１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

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一）、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２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人单位营业

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

份证、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３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４

、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

件应当经过公证。

四、其他

（一）联系方式

会议联系人：吴巍平、叶莉

联系部门：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２－２０６１９９６

、

０５７２－２０６５２８０

传真号码：

０５７２－２０６５２８０

联系地址：浙江省湖州市二里桥路

５７

号

邮 编：

３１３０００

（二）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和交通自理；

（三）出席会议的股东需出示登记手续中所列明的文件。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其他备查文件

附：

１

、授权委托书

２

、股东登记表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

附件一：授权委托书（格式）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并代理行使表决权。 本人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了

解了公司有关审议事项及内容，表决意见如下：

议案内容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

关于公司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

（说明：请在“表决事项”栏目相对应的“同意”、“反对”或“弃权”空格内填上“

√

”号。投票

人只能表明“同意”、“反对”或“弃权”一种意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

效，按弃权处理。 ）

委托人（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手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日期及期限：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二：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登记表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星期三）下午深圳交易所收市后，本公司（或个人）持有“金洲管

道”（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４３

） 股票 股， 现登记参加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单位名称（或姓名）：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股东账户号：

持有股数：

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6

2011

年

3

月

11

日 星期五

股票代码：

600383

股票简称：金地集团 公告编号：

2011-006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2

月份销售情况及

3-4

月份推盘安排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1

年

1-2

月公司累计实现签约面积

16.86

万平方米，较上年同期增长

127.5%

；累计

实现签约金额

23.36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89.8%

。

2011

年

3-4

月有新推或加推盘计划的项目包括：广州荔湖城、珠海伊顿山、北京仰山、

天津格林世界、南京自在城、杭州自在城、上海天境、武汉圣爱米伦、武汉澜菲溪岸、西安湖

城大境、沈阳滨河国际社区。

鉴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销售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

异，推盘计划也可能存在一定的调整，因此以上相关统计数据和推盘安排仅供投资者参考。

特此公告。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11

日

股票简称：首钢股份 股票代码：

000959

公告编号：

2011-009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由于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已自

2010

年

10

月

29

日起停牌。目

前，公司正与控股股东及有关方面就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深入沟通、协商。由于该事项尚存在

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证券监管部门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每周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待有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10

日

股票代码：

002341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公告编码：

2011-14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10

年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预约于

2011

年

4

月

19

日披露

2010

年度报告， 公司初步拟定向董事会提交的利

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以本公司

2010

年末总股本

7,320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

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8-10

股，不送红股，现金分配方案未定。

该初步预案尚未提交董事会正式审议，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

2010

年度最终利润分

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待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

2010

年度审计报告

后，由公司董事会确定分配方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为准。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11

日

证券简称：楚天高速 证券代码：

600035

公告编号：

2011-005

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国有股权划转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接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

司国有股东所持股份无偿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2011

】

151

号）。 现将批复主要

内容公告如下：

一、 同意将湖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本公司

37,606.693

万股 （占总股本的

40.37%

）股份无偿划转给湖北省交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交投公司）。

二、此次股份无偿划转后，本公司总股本为

93,165.2495

万股，其中省交投公司持有

37,

606.693

万股，占总股本的

40.37%

。

本次股权划转事宜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对豁免要约收购申请的批准，本公司将遵照相

关规定的要求及时披露审批的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549

证券简称：凯美特气 公告编号：

2011-011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121

号文批准，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凯美特气

"

）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

A

股

20,000,000

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

25.48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09,6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合

计人币

28,430,000.00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481,170,000.00

元。 公司以上募集资金已

经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了

"

京都天华验字

[2011]

第

0014

号

"

《验资报

告》予以确认。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2011]53

号文件批准，公司股票于

2011

年

2

月

1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公司分别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开发区支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府东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巴陵支行

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专户仅用于公司募投项目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

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公司连同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平

安证券

"

）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开发区支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府东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巴陵支行共同

签署了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

称

"

协议

"

），协议约定主要条款如下：

一、公司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具体情况

1

、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开发区支行开立了

1907060529020101705

账

户，截止

2011

年

3

月

2

日，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9,000.00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合资组建北

京燕山凯美特气体有限责任公司建设炼厂气变压吸附分离及提纯液体二氧化碳装置项目募

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

、公司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开立了

6012100072116

账户，截止

2011

年

3

月

2

日，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7,200.00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

2

万吨液体氩气项目募集资金

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3

、 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府东支行开立了

436600743018010012883

账户，

截止

2011

年

3

月

2

日，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29,117.00

万元。该专户用于公司超额募集资金项

目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它用途。

4

、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巴陵支行开立了

18－388301040001889

账户，

截止

2011

年

3

月

2

日，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2,800.00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湖南气体工程

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和专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

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平安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

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平安证券应当依据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

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专户银行应当配合平安证券的调查与查询。平安证券每季度对公

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平安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汪家胜、周凌云可以随时到专户银行查询、复

印公司专户的资料；专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专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平安证

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专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

单位介绍信。

五、专户银行按月（每月

10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平安证券。专户银行应保

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专户银行应及

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平安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平安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平安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专户银行，同时向公司、专户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

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协议的效力。

八、专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平安证券出具对账单或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

在未配合平安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协议自公司、专户银行、平安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

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平安证券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特此公告！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03

月

10

日


